
八、咨询
窗口咨询。地址：德宏州芒市文蚌街（中缅友谊馆内）州政务服务大厅州国土资源局窗口。

电话咨询。联系电话：0692-2109076
九、监督投诉
窗口投诉：德宏州芒市文蚌街（中缅友谊馆内）州政务服务大厅。

电话投诉：0692-2120837
信函投诉：州纪委驻州国土资源局纪检组

通讯地址：德宏州芒市目瑙纵歌路44附9号德宏州国土资源局；邮政编码：67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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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国土资源局
2018年11月12日发布
一、受理范围
（一）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规范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5〕200 号）规定，按审批权限改由省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办理登记的开采项目。
（二）根据《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云政发〔2015〕49 号
2015 年修订）规定，按审批权限改为省级发证的开采项目。
二、许可条件
（一）予以许可的条件

1.在采矿权有效期内提出申请； 

2. 采矿权权属无争议，采矿权人履行了相关法定义务，涉及有偿处置的已按规定处置，已依法缴纳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 

3.采矿权投产满1年； 

4．采矿权不是部分转让变更； 

5.采矿权不处于抵押及被有关部门通知处于立案查处、查封、扣押、冻结等状态；

6．除母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采矿权转让外，以协议出让方式取得的采矿权须满10年，取得采矿权未满10年确需转让变更的，按协议出让采矿权要件要求及程序办理； 

7.涉外采矿权申请项目应征得军事部门同意，并符合国家关于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要求；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

申请人符合以上所有条件，方可获得批准。

（二）不予许可的情形

对不符合予以许可的条件任一的，不予批准。
三、受理形式
窗口受理。
地址：项目所在地县（市、区）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政务大厅。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四上午8:30-11:50，下午14:30-17:50；星期五上午8:30-11:50。
四、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份数
	材料来源
	其他要求

	1
	采矿权转让申请书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变更申请登记书
	原件
	1
	受让人提交
	

	2
	转让人与受让人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应出具原件，经核实无误后，方可将复印件作为申报要件。

	3
	采矿许可证正、副本
	原件
	1
	受让人提交
	

	4
	采矿权转让合同书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合同中应包含剩余采矿权出让收益继续缴纳、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等其他法定义务转移的相关内容

	5
	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矿山投产满1年的情况说明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6
	州市级、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已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的情况说明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7
	采矿权出让收益（价款）缴纳证明材料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包括：各期次价款评估备案证明，分期缴纳价款批复，采矿权出让合同，采矿权出让收益（价款）缴款通知书，缴纳票据等材料

	8
	资料真实性承诺书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9
	州市级、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矿山生态环境综合评估、规划审查、执法监察等审查意见
	原件
	1
	州市级、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
	州市级、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以PDF文档形式原件扫描上传至三级联网审批系统。

	10
	光盘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矿业权申请资料电子文档一律使用光盘存储，一个项目一份光盘，光盘表面应标注项目名称。提交的电子文档包括资料清单、所有纸质文档的扫描件及申请登记书报盘文件。其中:资料清单为TXT格式，以“资料清单+txt”命名;纸质文档为PDF格式或JPG (单页) 格式，以“申报资料详细名称+文件格式”命名。

	11
	采矿权延续申请资料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采矿许可证剩余有效期不足六个月，申请采矿权转让变更并按规定同时提出延续申请的开采项目。

	12
	国有资产监管和主管部门同意或批准的书面意见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属国有事业单位申请转让采矿权的开采项目，主管部门指资产行政主管部门。

	13
	依法附有相应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责的人民政府、政府部门或主管单位同意或批准的书面意见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属国有独资企业、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申请转让采矿权的开采项目。

	14
	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转让的决议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属国有资本参股公司申请转让采矿权的开采项目。

	15
	州市金属非金属矿山转型升级联席会议办公室出具的已纳入矿山总数控制指标同意办理的意见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非煤矿山申请转让采矿权的开采项目。

	
	煤炭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办理的意见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煤矿山申请转让采矿权的开采项目。

	16
	县级人民政府评估意见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涉及与永久基本农田重叠的开采项目。

	17
	下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符合开采总量控制的意见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属限制性开采矿种的开采项目。

	18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外商投资企业提出申请的开采项目

	
	军事部门意见
	原件
	1
	由审批登记机关直接征询
	

	
	外商投资有关主管部门的项目核准文件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外商申请《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最新版）》中限制性矿种的开采项目

	19
	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仅限于非法定代表人办理的勘查项目

	
	企业或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的书面委托书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被委托人身份证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五、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3个工作日。
六、许可收费
1.采矿权登记费：暂停征收

2.采矿权使用费：每平方公里每年1000元。矿区面积（或尾数）小于等于0.5平方公里的按0.5公里计，大于0.5小于1平方公里的按1平方公里计。

3.采矿权出让收益：按采矿权有偿处置结果收取。

七、许可决定及送达方式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结果将在德宏州国土资源局网站上公开。

1.办理结果

批准同意的，州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将《领证通知书》通过网络下发县级国土资源局，并抄送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不予批准的，州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将《不予批准通知书》通过网络下发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并抄送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2.送达方式

批准同意的，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由县级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告知申请人按规定到州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电子政务大厅领取相关证件。

不予批准的，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由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告知申请人办理退件手续。
采矿权转让审批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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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的高度和它所关联的边框线将随文本的增删而增减。拖动侧边手柄可以更改注释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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